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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与权的统一：孟子之礼再考察

李友广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孔子、郭店儒简强调礼本于情、礼以情为据。孟子受礼学历史传统尤其是郭店儒简思想的影响，同时因其

礼学主要根于其性论，而性论所彰显的人之自主性、能动性与向善性，致使在以“男女授受不亲”为大常原则的同

时，又主张“嫂溺援之以手”的权变性与灵活性，从而体现了礼仪与人情的典范式结合，是经与权的统一。对于礼

而言，我们应该既要行乎表，更要谨于内，惟其如此，才能更好得将礼之功能真正而完全地发挥出来，以达致儒

家“内圣外王”之理想目标，使礼由礼仪之礼而向礼义之礼转进。所以，任何礼文仪节的背后都存在着深层次的礼

意，都是人之恭敬、爱憎等情感的适当表达，因而谨守礼节亦必须以内在的情实为根基，否则就会流于肤浅形式；

相反，只要有助于真情实感的表达，也不必过于拘泥于某种固有的形式规定，可以因情而变通，此当是对于孟子

“经与权”之礼学思想的合理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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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史、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尽管孟子的学术

兴趣主要着力于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之处，但是他的

思想却是受了“即生言性”理论视角的影响的，其对于
人禽之间的共性亦未避而不谈与断然否定。实际上，

他的性善论思想即是以人禽之间的相同性为起点的，

如果没有对于人禽之间共性的充分了解，就难以对于

人禽之间的差异性有着如此深刻的认识。换句话说，

尽管孟子多关注人禽之别与人的道德性，但他还是承

认人与禽兽之间是有着很多相同的地方的。所以，由

此可知孟子并没有完全摆脱从自然本性来看待人性、

即生言性的思维模式，只不过虽然他亦承认人性是生

而有之的，但他不把生而有之的所有本性都看作人性，

而只把人有别于禽兽，决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部

分天赋本性看作人性罢了。

同样，在礼学方面，孟子亦未能完全摆脱或者说

是自觉接受了历史传统尤其是郭店儒简思想所带来的

影响，因而他在以“男女授受不亲”为大常原则的同时，
又主张“嫂溺援之以手”的权变性与灵活性，从而体现
了其于哲学史、思想史上礼仪与人情的典范式结合，

是经与权的统一。

当然，在他的思想体系当中，礼并非似荀子那样

多指外在的礼仪制度，而更多的侧重于内在的仁义礼

智之礼，是谓礼义。很显然，这种特点自与他的性论

思想相关联，是对其性论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与深化，

因为，孟子之礼本来就是源于其心的四端之一的，是

其性论内容的一部分。故而，我们从对礼的文字考辨

入手来研究与其性论密切相关且于哲学史、思想史上

非常重要的礼学、礼论，并以哲学史、思想史的学术

视角来审视之。

一、礼字考辨

礼字，于古文中通常会有两样写法：一为“豊”，
一为“禮”。那么，这时有个问题就出现了，礼字于古
文中为何通常会有这两样写法，在它们之间到底有着

什么样的关联，而在其背后又会有着怎样的思想变化

与文化内涵? 这是我们在对其进行考辨的过程当中，
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当然，惟有立足于哲学史、思

想史的视野高度，才能更好地来解释与揭示这些问题，

从而对于礼学思想于史上的传承与演变作出更好的梳

理与探讨。

礼，笼统而言，甲文为 ，金文为 、小篆则为

(即“禮”)。从字体结构上来看，在甲文和金文当中，
其字形可隶定为“豊”这个部件，而“豊”乃是古时举行
典礼时所用的器物；在小篆当中，其左边的“示”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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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豊”则演变为声符。从这个意义上讲，古文礼字
当是先有“豊”，而后才演化为“禮”。
当然，这是仅从笼统意义上而言的。如果再仔细

研究一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字体、字形演变之

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实际上，礼字于甲文一期、
[1](15818 片)三期[1](3629 片)当中，其字形均不从示，字形皆

为豊。不仅如此，礼于卜辞亦不从示，
①
字象两玉盛于

豆中，以示献于神主，乞求佑福。本义是事神致福。[2](13)

故而，《说文》亦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从示从豊，豊亦声。”诚如上文所言，既然礼字于甲文
一期、三期以及卜辞当中其字形皆不从示，

②[3](15)那么

礼字为何先不从示而后来又从示呢? 这是个很有意思
亦值得研究的古文字现象。

甲文“豊”，从 在 中，从豆，像奉玉以奉神

祗之器，引申奉神祗之酒谓之醴，奉神祗之事谓之礼。

《集韵》：“音礼。”《六书正 》：“即古礼字。后人以
其疑于丰字礼重于祭，故加示以别之。凡澧、醴等字

从此。”卜辞用作：一、酒醴。二、礼器。三、地名。
[3](287)如果陈济先生之说委实可信的话，而且从哲学

史、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当是先有“豊”字，而后衍生
出“禮”来的。那么，为何是先有“豊”字而后出现“禮”
字呢? 除了古文字自身的演变规律以外，还有没有其
他文化的因素与原因?
从字体结构上来看，“豊”与“禮”之间的最大差别

便是有无“示”之部件，因而，对其的考察与辨析自是
从“示”字本身开始。示，甲文字形为 或 ，学界多

释为设杆以祭天，以象征神祇或象神主牌位形。与之

相似，陈济先生亦认为，在卜辞祭祀占卜当中，示为

天神、地祇、先公、先王之通称。卜辞亦用 I(壬)、 (工)
为示。[2](7)或许，正是因为甲文“示”字多与祭天祀神有
关，因而《说文》便将其注为：“示，天垂象见吉凶，
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

时变，示神事也。”由此可见，从示之“禮”字多与其时
祭天事神之仪轨相关。因而，此“禮”字当是殷商时期
浓厚的宗教氛围之反映与表现。与之不同的是，“豊”
并不从示，且多现于甲文一、三期与卜辞当中，从时

间上来看，它的出现要比“禮”字早一些，其出现的时
间当在殷商前期或者更早。毕竟，祭天祀神的礼仪制

度与文化并非自始即有的，其出现、发展与演变必定

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所以说“豊”之出现要早于
“禮”当是可信之论。③[4](45)

二、郭店简：礼作于情

上文，我们对礼字作了比较简单的考释，并对于

“豊”与“禮”之间的差异性进行了一定的区分与辨别。
接下来，我们就要着手解决礼于史上的起源问题了。

对于这个问题，学界的看法并不尽一致。下面，我们

就将对此细疏之。

关于礼的起源，《礼记·礼运》曾明言：“夫礼之
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

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也就是说，礼的最初乃
始于饮食活动。在原始时代，人们把黍米放在石板上

用火烘熟，把小猪放在火上烧烤，在地上挖坑盛水当

作酒缸，然后用手捧着饮用；抟泥烧制鼓槌，瓦框蒙

皮做鼓，即便是这样简陋，亦可以向鬼神致自心之诚

敬。既然其时之工艺、器皿皆如此简单、简陋，那为

何还可以经此而向鬼神致敬呢? 盖远古之人，内心少
受染着而较为纯净，又对于鬼神深信不疑，因之而于

内心深生诚意，从而此“诚”在祭祀鬼神的活动当中便
可进一步生发为“敬”，故可向鬼神致敬。于此可知，
传世文献对于礼之起源的看法，无外乎宗教信仰(主要
表现为事神致福)[5](15)与人情[6](442)。其实，尽管学者多

从差异性来看待鬼神信仰与人情，但这两者亦非全然

不同。实际上，礼本是因人情表达、呈现之需要而出

现的，即便是学者所常言的鬼神信仰，其各种繁杂祭

祀仪式的出现亦是因人向鬼神表达、呈现内心之诚而

制定的，
④[7](30)故而《礼记·郊特牲》云：“君再拜稽

首，肉袒，亲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

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尽也”。⑤
所以，

《礼记·乐记》才会总结性地宣称：“著诚去伪，礼之
大经。”
只不过，本于人情而制定的礼仪，当它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成为了一种仪式化的规则的时候，它便具有

了不容置疑的权威，从而亦就渐渐远离了个人的情与

知；当这种情形随着类似观念的不断累积与叠加，久

而久之就在人们那里形成了心理定势与历史传统，在

这种历史情境下，人们就不再追问它的依据何在。[8](132)

盖因为此，后世的人们便以为礼本于宗教信仰与鬼神

祭祀，
⑥
殊不知，即便是宗教信仰与鬼神祭祀亦是因人

情、人心之需而生的。所以，礼的起源，从表面上看

是源于宗教信仰与鬼神祭祀，但从根本上而言，实源

于人情。因而，礼的出现，实乃源于人情也。

《管子•心术上》云：“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
理，而为之节文者也。”郭店简《性自命出》则曰：“礼
作于情”(简 18)；《语丛(二)》亦曰：“情生於眚，礼生
于情。”(简 1)可见，其时的人们对于礼源于情的说法
还是深以为然的，而且对于人情的考量亦是制礼过程

当中所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礼记·礼运》

就曾把人情作为制礼的依据与目的：“夫礼，承天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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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治人之情。”所以说，礼源于情的说法并非突现之物，
而是源自影响深远的历史传统。

我们知道，古人在相见、聘问等重要场合，常常

执币帛以表诚敬，比如《周礼·天官·大宰》即云：“六
曰币帛之式。”对此，郑注：“所以赠劳宾客者。”《阳
货》亦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朱熹《四书章句
集注》将其注为：“敬而将之以玉帛，则为礼。”可见，
币帛对于古人的日常交往与人情往来是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的，同时亦是人际情性之表征。所以，文献典

籍对此亦一再申述：

幣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其离志必有以逾也。

(上博简《诗论》简 20)
币帛，所以为信与征也，其词宜道也。(郭店简《性

自命出》简 22)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礼

记·曲礼上》)
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

(《礼记·坊记》)
礼之先币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后禄也。(《礼记·

坊记》)
这说明币帛之于古人并非仅为实物，而且还富含

强烈而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文化内涵，同时亦是人情往

来之载体与表征。当然，此亦与礼源于情大有关联。

言及礼，我们将无法绕开孔子对于礼的态度与主张。

据前文研究我们知道，孔子之思想体系是以其仁学为

根基的；同样，作为他的礼学思想，孔子亦是立足于

其仁学来审视与探讨的。正因为孔子主张把礼建立在

仁的基础之上，所以才会有“人而不仁，如礼何?”(《八
佾》)之慨叹。⑦

故而，当孔子在具体说明礼之依据的

时候，仁的原则就表现为了内在的情感。[9](75)也就是

说，在孔子的眼里，人们内心真实不虚的情感便成为

了其制礼、行礼之根本依据，所以他一再告诫他的弟

子：“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
佾》)显然，孔子所注重的并不是礼的外在形式，而是
其背后的本质，所以虽然在他这里还没有像郭店儒简

那样去强调“情”对于“礼”的重要性，但是在他的思想
里的确出现了明显的重情特征。

当然，孔子、郭店儒简一再强调礼本于情、礼以

情为据，实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时代特色有着莫大的

关系。

据文献可知，春秋以降，随着王权的式微，礼崩

乐坏遂成为普遍现象。周礼亦渐渐失去了往日对于人

们的普遍约束力。因而，各诸侯国在争权夺利、攻城

掠地的过程中对周礼屡僭不鲜。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礼原先所含的人情与实意便不复存在，往昔用以表征

人情厚重之礼遂变成了各诸侯谋取利益与外交斗争之

功利性工具，此时的礼已是有名无实。换句话说，礼

在此时已逐渐沦为一种形式，且日渐繁缛与精细，这

也表明了礼的不切实际与僵化衰败。[10](66)这时的“礼”
多和“仪”连在一起，偏重于外在形式，而对人情实意
则有所漠视，此亦与其时争权夺利、社会失序、道德

沦丧之社会背景有关。在这种情境下，有些明智之士

便洞察到了问题之所在，进而力主把礼的发展重新拉

回到本于情之正常而合理的轨道上来，《左传·昭公二

年》有言：“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从
而将偏于外在形式之礼与人之品德——忠信联系在了

一起；《国语·周语上》则云：“且礼所以观忠、信、
仁、义也。”于此，显然将礼之外延大大扩大了，除了
原有对于外在礼仪形式的指向性之外，还将人的重要

道德品性都纳入到了礼的规范之中。因而，自此可知，

春秋晚期人们对于礼关注的重心已渐渐由外在仪式规

定向人伦道德转进了。盖因为此，所以孔子在总结春

秋以来礼的变化的时候，就特别注重发掘礼的内在精

神，即礼之伦理原则与道德内涵，故而他说：“礼云礼
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
显然，在他看来，礼乐绝不仅是玉帛钟鼓一类的外在

形式，更是对于人情的表征与彰显。[10](72)同样，作于

战国前期的郭店楚简亦当是对于其时社会现象与历史

情状的映现与反拨，是对“礼之文”的深入批判与有力
舍弃，更是对先前“礼之本”的回归。
或许，正是因为郭店简文原作者目睹了当时社会

堪忧之现状而有感而发，从而在郭店简中一再强调与

赞肯人们那自然而然的真实不伪之情性的可贵。《性自

命出》说：“信，青之方也。青出于眚”(简 40)，即是
对于人之真情的赞肯。简 50～51亦曰：“凡人青为可
悦也。苟以其青，虽过不恶；不以其青，虽难不贵。

苟有其青，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于此，对于真情、
实情的肯定与重视更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而将其

看成了与人交往、做事的出发点与行为依据。

另外，郭店儒简还对那种有意地为孝、为悌的过

分行为进行了强烈地谴责与批判：“为孝，此非孝也；
为悌，此非悌也。不可为也，而不可不为也。为之，

此非也。弗为，此非也。”(《语丛一》简 55～58)所以
《语丛三》即明言：“父孝子爱，非有为也。”(简 8)
不仅如此，即便是那些故意行义、为善的行为也都不

是真正的义和善，这正是《语丛一》所同样强烈反对

与批判的：“义无能伪也。”(简 53)“有察善，无为善。”(简
84)总之，“人之不能以伪也”(《性自命出》简 37)，否
则“求其心有伪也，弗得之矣”。(同上)由此可知，郭
店儒简对于人们那些“有为”、“人为”的行为是持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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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批判态度的，因为刻意去做、有意为之的行为都是

违反人们自然情性的，因而是虚伪与不真实的，“儒家
所重视的是真实而无矫饰的自然情感，这才是人的本

真存在。”[11]

三、孟子礼辨：经与权

正如我们于前文中所说，孟子之礼虽对历史传统

有所继承，然而，由于其礼学主要根于其性论，而且

其礼即源于其心的四端之一的，实为其性论内容的一

部分，因而，其礼实由仁义礼智之礼生发、延伸而来。

换句话说，其礼论乃是其性论的生发，而其性论则为

其礼论的根基。总体而论，孟子之礼既是礼学于历史

发展链条上的一环，因而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与稳定性，

其礼之常即多因于此；
⑧
同时，因其性论所彰显的人之

自主性、能动性与向善性，致使其礼又具有相应的权

变性与灵活性。于是，孟子之礼因在经与权之间存在

着较强的张力，从而使其已经具备了能够得以流传后

世的某些普适性之因素与价值。可以说，孟子之礼实

为礼仪与人情的典范式结合，是经与权的统一。

当然，最能体现孟子之礼经与权关系的典型性话

语便是：

淳于髠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
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
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

也。”(《孟子•离娄上》)
显见，淳于髡与孟子之间的这段对话字数虽不甚

多，然，所包涵之内容与意蕴却让人有很多话要说。

从淳于髡的问话可知，作为一种常礼男女不能亲自用

手来接送东西(“男女授受不亲”为状语后置句式，实乃
“男女不亲授受”)，这自是由过去所沿承下来的，并很
可能至此已成为了一种影响人们心理至深之传统，所

以他才会向孟子有此一问。当然，淳氏此问并不是其

发问的真正目的，它不过是其引诱孟子上当的逻辑圈

套罢了，他当然知道孟子会给出肯定的答复，因而接

下来的一问才是他真正想问的，
⑨
亦是其心中最大的疑

惑。只不过，淳氏的问法让人不由地想起了孟子与告

子之间的论辩，
⑩
他与孟子向告子发难的做法如出一

辙。只是，孟子与告子所论辩的内容是到底何为人之

性，而于此辩驳的则是礼之外延的问题。从孟子对礼

的创造性理解来看，此时的孟子其性论当已较为成熟，

起码比其与告子辩论的时候要成熟得多。他对于“嫂溺
不援”的做法斥之为“豺狼”，而对“嫂溺援之以手”则称
之为“权也”，由此可知，他对“嫂溺援之以手”所持的

认肯之态度无疑源自于其性善论，盖因为此，所以他

才会将“嫂溺不援”的做法斥之为“豺狼”，因为这种做
法是与其性论当中的恻隐之心与是非之心相背离的。

因而，从时间上来看，孟子与告子之辩当早于其与淳

于髡之辩。

事实上，淳于髡之困惑亦是其时多数人的困惑，

这说明当时的人们不再满足于将礼仅仅视为外在的形

式与规定，而对礼之包容性与开放性有着更多的心理

期待。所以，淳氏才会提出“嫂溺则援之以手乎”的疑
问，实际上，由此他已经意识到了礼之形式与规定的

保守性、僵化性与人之情性之间的冲突以及协调的可

能性了。就哲学史、思想史的角度而言，孟子生活的

时代发出了向“礼之本”回归的声音，乃是时代要求与
现实需要的结果。

盖因为此，所以郭店儒简便先于孟子发出了时代

的声音：“礼作于情，或兴之也，当事因方而制之。其
先后之序则宜道也。”(《性自命出》简 18～19)简文的
意思是说，礼的制作本始于人情；因而，如果有变化，

则要根据事物的形势权宜处之，其先后顺序当以合宜

为依据。换句话说，郭店儒家所强调的与之后的孟子

所主张的，从根本上而言并无二致：虽然礼为人行为、

处事之规范，但礼不离人情，因而，若有变化则当以

实际形势与合宜为根本之依据与目的。所以，孟子才

掷地有声地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
者，权也。”(《孟子•离娄上》)显然，睿智的孟子亦已
洞见到了礼仪与人情、形势变化之间所存在的冲突，

以及化解这种冲突的可能性，即“权也”。由此，原本
于春秋晚期因其时社会背景与现实需要而使当时的人

们过于注重礼的外在形式与规定，从而使其流于诸侯

之间谋取利益与外交斗争的工具与牺牲品，礼于这一

时期遂成为礼仪之礼，后又经由孔子、郭店儒简原作

者及孟子等人的不懈纠偏之努力，而使其渐渐向“本于
人情”回归，从而使礼又由礼仪之礼而向礼义之礼转
进，而这一转进的最终完成则是在孟子那里实现的。

据前所述，孟子之礼论虽对历史传统有所沿承，

但主要还是源自于其性论，不仅如此，因为其性论还

将礼与义联系了起来。当然，礼与义本皆有外在之指

向性，但于孟子，礼与义却被内化为了人之心性的内

容。因而，对于孟子而言，礼与义在其性论基础上便

实现了对于外在与内在两种思维向度的彰显，而关于

这两种思维向度的关系，约略可以和经与权之关系相

当。

然而，尽管对于礼仪与人情、形势变化之间的冲

突，孟子提出了以“权”为化解之道，但这并不就意味
着孟子没有了所坚守的根本之原则与底线，本来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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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就是辩证地存在着的，因而任何权变都不会没有一

定的限制与规定的，否则，孟子便成了孔子所斥之“乡
愿”了。其实，孟子所言之“经”，从表面上看为外在之
礼仪形式与规定，但从根本上而言，则实为人之道德

本心，具体到《孟子》文本上而言，则可以用“义”来
论之，《孟子•离娄下》即明言：“大人者，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对此，朱子释曰：“大人言行，
不先期于信果，但义之所在，则必从之，卒亦未尝不

信果也。尹氏云：‘主于义，则信果在其中矣；主于信
果，则未必合义。’”[12](298)其义甚明。对于孟子而言，
言与行皆为人之外在表现，与人之内心并无直接、必

然之联系，因而，他才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义
与言、行就不同了，它乃为心之端长养、扩展之产物，

是人性内容的一部分，就具体实践而言，它实为人之

动机与目标，因而，孟子宣称“唯义所在”。 可见，

孟子“并非是提倡人们言行不一，而是坚持信的道德标
准，使守信建立在坚实的道德正义基础之上”，[13](90)

其所注重的恰恰是人的行为动机，而不是人的行为过

程与最终效果，此与西方哲学家康德所强调的“绝对律
令”思想是有着相似之处的。

总之，从哲学史、思想史的角度而言，礼之内涵

与外延既包括外在的威仪、礼仪，亦包括内心的敬畏、

诚敬，两者共同统一于礼之中，进而又共同支撑着礼，

须臾不可分离。对于礼而言，我们应该既要行乎表，

更要谨于内，惟其如此，才能更好得将礼之功能真正

而完全地发挥出来，以达致儒家“内圣外王”之理想目
标，此正如王夫之所说得那样，“君子秉礼以修己，先
王制礼以治人，皆原本于内外交尽之盛德，而器非虚

设。”[14](582)所以，任何礼文仪节的背后都存在着深层
次的礼意，都是人之恭敬、爱憎等情感的适当表达，

因而谨守礼节亦必须以内在的情实为根基，否则就会

流于肤浅形式；相反，只要有助于真情实感的表达，

也不必过于拘泥于某种固有的形式规定，可以因情而

变通，此当是对于孟子“经与权”之礼学思想的合理诠
释。

注释：

① 据王国维先生《观堂集林》的考证，殷墟卜辞中已习见“礼”字，
作“ ”。又 、 、 、 实一字，特所出有先后而已。

② 陈济先生认为，“卜辞用豊为禮”。
③ 据何琳仪先生研究，九里墩鼓座上所刻有的六国古文“礼”字与
《说文》古文“礼”字字形基本相同，均从“示”，为左右结构，很
显然，后者为小篆文，前者虽已基本被篆化但仍呈现为金文的

某些特点。相关字体字形可详见参考文献[4].
④ 王公山先生亦说：“由于祭祀之人，对神的恭敬是发自内心的，
所以，这些礼仪自始至终，一直是诚心诚意，没有丝毫的做作

，惟恐亵渎神灵而所求无果。仪式的背后，确实能够反映出上

古先人对待神灵的态度，那就是真诚而不虚伪。”
⑤《礼记•礼器》曰：“君子之于礼也，有所竭情尽慎，致其敬而诚
若。”《礼记•曲礼上》亦曰：“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
不庄。”其意近是。

⑥ 许氏《说文》即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
豊亦声。”当属此类情况。

⑦《礼记•礼器》亦有言：“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忠信之人，则
礼不虚道。”盖源于此。

⑧《荀子·天论》即有言：“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
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于此，由荀子将
礼义与日月、水火、珠玉相提并论可知，礼对于人之日常生活

与行为践行是何其重要，无怪乎将其视为大常。

⑨ 不仅如此，他还希望凭借此问能够得以实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之目的。

⑩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与？”
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
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
子•告子上》)
《史记•礼书》有云：“礼由人起”。《论衡•本性篇》亦曰：“情性
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或者即与此有关。
李按：此实与郭店儒简《性自命出》所言：“虽能其事。不能其
心，不贵。求其心有伪也，弗得之矣。人之不能以伪也，可知

也。”(简 37～38)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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